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城乡临时救助资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8.00

	
	       其中：财政拨款
	158.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 四川省临时救助工作规程》的通知（川民规〔2023〕5号）文件规定、《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18〕98号）文件规定,坚持以有效解决城乡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为目标，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加快形成和健全救助及时、标准科学、方式多样、管理规范、衔接高效的临时救助工作新格局，筑牢社会救助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临时救助人数
	预计全年临时救助困难群众600人，以实际救助数据为准。

	
	
	
	以全区常住人口，按每人1元预拨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

	预计全区常住人口27万人

	
	
	质量指标
	救助效率
100%
	

	
	
	时效指标
	逐月发放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城市临时救助金
	250人*累计救助2300元=57.5万元

	
	
	
	农村临时救助金
	350人*累计救助2100元=73.5万元

	
	
	
	临时救助备用金
	27万人*每人1元=27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重度残疾儿童帮扶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70

	
	       其中：财政拨款
	5.7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攀枝花市民政局 攀枝花市残疾人联合会 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重度残疾儿童关爱帮扶行动的实施方案（暂行）》（攀民政〔2014〕166号)文件规定及要求，对辖区内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普通家庭中的重度残疾儿童实施帮扶，发放帮扶资金。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低保家庭重残儿童数量
	预计20人

	
	
	
	低收入家庭重残儿童数量
	预计10人

	
	
	
	普通家庭重残儿童数量
	预计100人

	
	
	质量指标
	低保家庭重残儿童帮扶标准
	每人每月200元

	
	
	
	低收入家庭重残儿童帮扶标准
	每人每月100元

	
	
	
	普通家庭重残儿童帮扶标准
	每人每月50元

	
	
	时效指标
	逐月发放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低保家庭重残儿童
	20人*每人每月200元*12个月*50%=2.4万元

	
	
	
	低收入家庭重残儿童
	5人*每人每月100元*12个月*50%=0.3万元

	
	
	
	普通家庭重残儿童
	100人*每人每月50元*12个月*50%=3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重度残疾儿童帮扶
	进一步推进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立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川民发〔2021〕180号）政策规定，以货币补助方式，对生活水平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城市居民家庭实施救助，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问题，同时依据文件规定，提升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困难对象生活保障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城市低保对象人数
	预计878人，以实际发生数为准

	
	
	质量指标
	及时足额发放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2026年1-12月，按月发放

	
	
	成本指标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区级配套资金
	1.每月878人*月人均标准880元*12个月*30%=278.2万元                         2.调标878人*补差40元*6个月= 21.8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保障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攀枝花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平台和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平台建设项目县（区）软件使用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50

	
	       其中：财政拨款
	4.5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加强社会救助数字化赋能提升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能力的通知》（川民发[2021]89号）文件规定，按照“城乡统筹、分层分级、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原则，整合利用“天府救助通”智慧救助平台等社会救助信息化资源，通过新（改、扩）建等方式，建立完善全省社会救助“123”数字化赋能架构，进一步提升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能力，构建低收入人口“信息采集—动态监测—预警核实—救助帮扶—数据归集”闭环。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系统平台使用期限
	3年

	
	
	质量指标
	经费支付方式
	逐年支付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2026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系统平台使用经费
	4.5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系统平台使用成效
	通过系统平台监测预警功能，及时发现存在潜在风险的困难群众，主动介入调查核实，对符合条件的立即启动救助程序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60.46

	
	       其中：财政拨款
	560.46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关于发布2024年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限的通知（攀民政〔2024〕93 号）《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的通知》（川民规〔2022〕1号)文件规定，按标准每月给予特困救助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护理费及死亡丧葬费，保障其基本生活，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特困供养人员人数
	预计特困供养人数750人，以实际救助为准。

	
	
	
	特困供养死亡人员人数
	全年预计死亡50人。

	
	
	质量指标
	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
	每人每月0.1144万元

	
	
	
	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
	每人每月0.0975万元

	
	
	
	全自理人员护理费标准
	每人每月0.005万元

	
	
	
	半自理人员护理费标准
	每人每月0.008万元

	
	
	
	无自理人员护理费标准
	每人每月0.012万元

	
	
	
	特困供养人员死亡丧葬费标准
	按惠民殡葬四项基本减免后实际报销约700元/人

	
	
	时效指标
	逐月发放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基本生活费
	1.城市特困供养人员270个人*每人每月1144元*12个月*50%＝185.33万元；
2.城市特困调标补发260人*补差每人每月52元*6个月=8.12万元；
3.农村特困供养人员480个人*每人每月975元*12个月*50%＝280.8万元；
4.农村特困调标补发450人*补差每人每月65元*6个月=17.55万元

	
	
	
	护理费
	1.无自理150个人*每人每月120元*12个月＝21.6万元；
2.半自理210个人*每人每月80元*12个月＝20.16万元；
3.全自理390个人*每人每月50元*12个月＝23.4万元

	
	
	
	死亡丧葬费
	50个人*每人700元＝3.5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保障特困救助供养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5.91

	
	其中：财政拨款
	65.91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号) ，《攀枝花市民政局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残疾人联合会转发《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提高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攀民政〔2016〕44号）按照文件规定 。省级支付35%+市级、区级共同支付65%（65%包括市级35%区级65%）的比例配套支付。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困难残疾人人数
	截至目前，为全区9426人次发放生活补贴，根据每月动态变化，预计每月为1300人发放补贴

	
	
	质量指标
	工作开展要求
	按照困难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文件政策，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金
	（1300人*100/元.月*12个月）*65%）*65%=65.91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金
	是国家对助残、扶残的重要举措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敬老院运转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保障辖区内6所公办敬老院正常运转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保障辖区内敬老院正常运转
	=6所敬老院

	
	
	质量指标
	保障辖区内敬老院正常运转
	资金拨付≥10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所需资金
	=30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敬老院正常运转
	≥9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20.74

	
	其中：财政拨款
	220.7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号)，《攀枝花市民政局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残疾人联合会转发《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提高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攀民政〔2022〕34号）文件规定。一二级按照省级支付40%，市级区级60%的比例配套（60%=市级35%，区级65%）支付；三四级按照市级35%，区级65%。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重度残疾人人数
	截至目前，为全区32866人次发放护理补贴，根据每月动态变化，预计每月为4700人发放补贴

	
	
	质量指标
	工作开展要求
	按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文件政策，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指标1：重度一级残疾人护理补贴金
	（1500人*120元/人.月*12个月*60%）*65%=84.24

	
	
	
	指标2: 重度二级残疾人护理补贴金
	（2000人*90元/人.月*12个月*60%）*65%=84.24

	
	
	
	指标3: 重度三级残疾人护理补贴金
	（700人*60元/人.月*12个月）*65%=32.76

	
	
	
	指标4: 重度四级残疾人护理补贴金
	（500人*50元/人.月*12个月）*65%=19.5

	
	
	社会效益
指标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国家对助残、扶残的重要举措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制度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仁和区老年助餐政府补贴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6.275

	
	       其中：财政拨款
	56.275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仁和区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试点方案》（攀仁民政〔2025〕51号）和《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等关于印发<仁和区城市地区老年助餐提质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攀仁民政〔2025〕52号）文件规定，及时足额发放助餐补贴金。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普通60周岁及以上老人
	预计430人

	
	
	
	城乡低保、散居特困老人
	预计75人

	
	
	质量指标
	普通60周岁及以上老人补贴标准
	每人每餐补贴2元

	
	
	
	城乡低保、散居特困老人补贴标准
	每人每餐补贴5元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2026年1-12月，按月发放

	
	
	成本指标
	所需资金
	56.275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增加老年人社会福利、做好老年人优待工作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村（社区）“两委”换届和村（居）委会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开展我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和村（居）委会工作，对换届工作进行指导，进行法人备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制作、当选证书颁制作等需工作经费3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指标1：差旅费
	出差学习、培训，工作中的下乡出差

	
	
	
	指标2：证书制作
	进行法人备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制作、当选证书颁制作等

	
	
	质量指标
	指标1：差旅费
	按照区财政局关于差旅费报销的有关规定，执行报销

	
	
	
	指标2：证书制作
	证书的制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时效指标
	指标1：差旅费
	2026年1-12月

	
	
	
	指标2：证书制作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指标1：差旅费
	出差学习、培训，工作中的下乡出差1万元

	
	
	
	指标2：证书制作
	进行法人备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当选证书制作约2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差旅费
	实现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目标

	
	
	
	指标2：证书制作
	实现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目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差旅费
	为乡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指标2：证书制作
	为乡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差旅费
	≥95%

	
	
	
	指标2：证书制作
	≥95%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高龄津贴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39.994

	
	       其中：财政拨款
	539.99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我市长寿补贴金标准的通知》（攀府发[2014]43号）和《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 （攀民政〔2024]2号）文件规定，及时足额发放高龄补贴金。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80-89周岁老人
	预计9750人

	
	
	
	90-99周岁老人
	预计960人

	
	
	
	百岁以上老人
	预计16人

	
	
	质量指标
	80-89周岁老人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补贴50元

	
	
	
	90-99周岁老人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补贴200元

	
	
	
	百岁以上老人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补贴800元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2026年1-12月，按月发放

	
	
	成本指标
	80-89周岁高龄津贴
	9750人*每人每月50元*12个月*65%=380.25万元

	
	
	
	90-99周岁长寿补贴
	960人*每人每月200元*12个月*65%=149.76万元

	
	
	
	百岁以上老人长寿补贴
	16人*每人每月800元*12个月*65%=9.984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增加老年人社会福利、做好老年人优待工作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惠民殡葬四项基本减免费用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2.90

	
	       其中：财政拨款
	42.9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攀枝花市民政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攀民政〔2021〕6号）规定：“具有攀枝花市仁和区户籍的城乡居民（含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在四川省和重庆市死亡且在两地殡仪馆火化的，可以享受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政策。殡葬服务减免补助资金，省级补助由市民政局提出分配意见后，市财政局予以资金安排下达，扣除省级补助资金后的差额部分，市对三区（非扩权县）给予35%补助，剩余部分由各县（区）承担。”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惠民殡葬人数
	预计653人

	
	
	质量指标
	遗体接运费标准
	500元/具

	
	
	
	遗体冷藏费标准
	216元/具

	
	
	
	遗体火化费标准
	400元/具

	
	
	
	骨灰寄存费标准
	150元/年/具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遗体接运费
	653人*500元*52%=16.978万元

	
	
	
	遗体冷藏费
	653人*216元*52%=7.334万元

	
	
	
	遗体火化费
	653人*400元*52%=13.58万元

	
	
	
	骨灰寄存费
	653人*150元*52%=5.09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履行社会公益职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丧葬权益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狮子山公墓管理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00

	
	  其中：财政拨款
	15.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关于将狮子山公墓管理所资金纳入财政管理的请示》（攀仁民政〔2010〕184号）规定，区民政局狮子山公墓管理经费从狮子山公墓销售收入中计提。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狮子山公墓销售墓穴数
	2026年预计完成墓穴销售300座

	
	
	质量指标
	管理效果
	通过有效管理，使狮子山公墓服务质量达到显著提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6年12月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管理经费
	15万元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
指标
	狮子山公墓销售收入
	墓穴均价2.7万元，预计实现财政收入900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狮子山公墓管理工作
	有序开展，促进我区公墓事业发展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工作专项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

	
	  其中：财政拨款
	2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攀府发〔2013〕42号）文件相关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攀枝花市和晟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向我局派遣劳务人员，负责低保调查抽查、资料审核及开展其他社会救助等工作，工资福利待遇参照社区工作人员报酬待遇落实，所需工作经费纳入市县区财政预算，确保社会救助工作正常开展。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劳务派遣人员
	3人

	
	
	
	劳务费
	包含基本工资、四险一金、年终绩效考核、劳务派遣公司管理费和税费

	
	
	
	差旅费
	根据政策规定，劳务派遣人员下乡对困难群众开展入户调查抽查产生的费用

	
	
	
	办公设备维护
	电脑打印机日常维护和办公耗材更换

	
	
	质量指标
	工作要求
	对新申请救助的家庭和已纳入救助范围的家庭开展调查和随机抽查

	
	
	时效指标
	逐月发放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劳务费
	1.基本工资：3个人*每人每月2500元*13个月=9.75万元；
2.四险一金：3个人*[每人每月1900+140]*13个月=7.9560万元；
3.公司管理费：3个人*每人每月330元*12个月=1.19万元；
4.公司税费：3个人*每人每月100.27元*12个月=0.36万元

	
	
	
	差旅费
	3人*每人每年90次*每人每次90元=2.43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确保各项社会救助工作顺利开展，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0%






	其他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慈善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

	
	       其中：财政拨款
	2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关键作用，积极探索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理念、新载体，塑造新场景、新形象，带动全区慈善工作体系更加完善、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参与领域更加广泛、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监督管理更加有效、规模总量不断提升、功能作用更加凸显，推动形成人人向善、事事行善、时时可善、处处有善的良好局面。开展慈善会的日常办公运营2万。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日常办公运营
	慈善宣传活动开展和采购日常办公用品、维护办公设施设备

	
	
	质量指标
	日常办公运营
	慈善会正常办公，完成交办的各项任务

	
	
	时效指标
	日常办公运营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日常办公运营
	慈善宣传活动约1万元；日常办公费用（设施设备和纸、墨、笔等用品的购买）约1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日常办公运营
	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区划地名管理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

	
	       其中：财政拨款
	5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1、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土地资源更加重要，为维护我区的土地权属，需加强对省界、市（州）界、乡镇界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同时进一步加强地名管理，产生会务费、日常管理费、差旅费。2、对城乡损坏、遗失、增加的楼门牌进行制作安装上墙，根据上年度楼门牌更换情况，预算楼门牌制作安装费。3、对全区地名标志实际损坏、遗失情况，及时制作安装新的地名标志，预算地名标志制作费用。从而提升城市形象，加强社会管理服务，服务人民群众。4、开展地名文化五进活动，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开展地名文化宣传，打造特色品牌，预算地名文化宣传与保护费用。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指标1：组织召开会议不少于1次，管理维护全区范围内的省、市、区、乡界
	组织召开会议不少于1次，管理维护全区范围内的省、市、区、乡界

	
	
	
	指标2：差旅费
	出差学习、培训，工作中的下乡出差

	
	
	
	指标3：地名标志的制作安装费
	根据全区地名标志实际损坏、遗失情况，及时制作安装新的地名标志

	
	
	
	指标4：楼门牌制作安装费
	根据公安部门户籍管理的要求和各乡镇（街道）楼门牌的实际损坏、遗失情况，及时制作安装新的楼门牌

	
	
	
	指标5：地名文化宣传与保护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地名文化五进活动与地名保护

	
	
	质量指标
	指标1：会务费、日常管理维护费
	按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规定，有效维护我区的土地权属利益，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指标2：差旅费
	按照区财政局关于差旅费报销的有关规定，执行报销

	
	
	
	指标3：地名标志的制作安装费
	地名标志的设置、维护和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指标4：楼门牌制作安装费
	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标志国家标准》（GB17733-2008）和《攀枝花市楼门牌号码编制安装暂行办法》的要求

	
	
	
	指标5：地名文化宣传与保护
	开展地名文化五进活动，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开展地名文化宣传，打造特色品牌

	
	
	时效指标
	指标1：会务费、日常管理维护费
	2026年1月-12月

	
	
	
	指标2：差旅费
	2026年1月-12月

	
	
	
	指标3：地名标志的制作安装费
	2026年1月-12月

	
	
	
	指标4：楼门牌制作安装费
	2026年1月-12月

	
	
	
	指标5：地名文化宣传与保护
	2026年1月-12月

	
	
	成本指标
	需要资金
	5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会务费、日常管理维护费
	维护社会稳定和边界地区群众利益，实现边界地区群众共同发展

	
	
	
	指标2：差旅费
	维护社会稳定和边界地区群众利益，实现边界地区群众共同发展

	
	
	
	指标3：地名标志的制作安装费
	便于社会管理和服务，方便人民群众出行

	
	
	
	指标4：楼门牌制作安装费
	便于社会管理和服务，方便人民群众出行

	
	
	
	指标5：地名文化宣传与保护
	便于社会管理和服务，方便人民群众出行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会务费、日常管理维护费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指标2：差旅费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指标3：地名标志的制作安装费
	规范地名标志制作安装环保标准

	
	
	
	指标4：楼门牌制作安装费
	规范楼门牌制作安装环保标准

	
	
	
	指标5：地名文化宣传与保护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会务费、日常管理维护费
	减少社会矛盾，维护边界地区和谐稳定，降低后续调解和处置成本

	
	
	
	指标2：差旅费
	减少社会矛盾，维护边界地区和谐稳定，降低后续调解和处置成本

	
	
	
	指标3：地名标志的制作安装费
	地名命名、更名、标志设置等流程的标准化能减少随意性，提升管理效率和公信力

	
	
	
	指标4：楼门牌制作安装费
	地名命名、更名、标志设置等流程的标准化能减少随意性，提升管理效率和公信力

	
	
	
	指标5：地名文化宣传与保护
	增强市民的地方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1：会务费、日常管理维护费
	满意度≥90%

	
	
	
	指标2：差旅费
	满意度≥90%

	
	
	
	指标3：地名标志的制作安装费
	满意度≥90%

	
	
	
	指标4：楼门牌制作安装费
	满意度≥90%

	
	
	
	指标5：地名文化宣传与保护
	满意度≥90%













	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区救助站购买劳务服务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

	
	  其中：财政拨款
	35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民政部 中央编办 财政部 人力资源管理部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意见》（民发[2017]153号）、《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分类目录(2023版）》（川财采[2022]145号）相关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参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供流浪乞讨人员街面救助、站内照料、康复治疗、教育矫正、救助寻亲、临时安置、源头治理等规范化、优质化的基本服务，确保救助站正常运行。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救助服务种类
	街面救助、救助寻亲、站内照料、临时安置、康复治疗、教育矫正

	
	
	质量指标
	流浪乞讨人员日常救助管理工作
	通过救助服务，使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协助返乡

	
	
	
	日常巡查救助
	通过日常街面巡查，发现并引导流浪乞讨人员接受救助

	
	
	
	入户调查抽查
	通过回访，从源头治理解决因外部原因导致的流浪乞讨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6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2026年1-12月政府购买服务费用
	街面救助、救助寻亲0.97万元/月*12个月=11.67万元                   站内照料、临时安置0.97万元/月*12个月=11.67万元                    康复治疗、教育矫正 0.97万元/月*12个月=11.66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确保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顺利开展，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0%















	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区救助站机构运转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

	
	  其中：财政拨款
	2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财政部 民政部 中央编办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的通知》（财社[2003]83号）“救助站开支的救助管理经费包括机构经费和专项救助经费，机构经费主要用于救助站开展正常工作和大型设备购置、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支出。各级地方财政部门应根据救助站工作实际情况，参照同级同类事业单位定员定额标准核定基本支出，保障救助站工作人员按国家政策规定享受的工资、奖金和各种福利待遇以及救助站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相关规定，确保救助站正常运行。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办公用品购置、办公设备维护、站内消防设施设备保养和维护、电梯的维护保养和年检
	纸张笔墨10套、1台电脑2台打印机1台高柏仪、对站内消防系统、喷淋系统、监控系统进行保养和维护、对救助站电梯的维护保养和年检

	
	
	
	工作资料及宣传资料印刷
	印制流浪乞讨救助、中国公民收养登记工作表册300套及宣传资料2000份

	
	
	质量指标
	工作要求
	组织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确保救助站正常运行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6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需要资金
	2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确保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顺利开展，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00

	
	       其中：财政拨款
	35.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财政部 民政部 中央编办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的通知》（财社（[2003]83号）文件规定，专项救助经费主要用于救助站为救助对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站内突发急病救治费和帮助其返家等必需的支出。各级地方财政、民政部门要本着既保障救助对象基本生活权益，又有利于克服救助对象依赖政府救助思想的原则，在科学合理地测算救助对象基本生活定量定额标准基础上，结合站内常年救助人数等情况核定专项救助经费”，切实做好全区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人次
	预计全年救助500人

	
	
	
	流浪乞讨人员死亡人数
	预计全年死亡5人

	
	
	质量指标
	生活用品费标准
	每人每天50元

	
	
	
	餐饮费标准
	每人每天60元

	
	
	
	护理费标准
	每人每天200元

	
	
	
	医疗救治费标准
	每人每天500元

	
	
	
	教育矫治、返乡车船费标准
	每人每次100元

	
	
	
	殡葬费标准
	每人3500元

	
	
	
	公告、布告费标准
	每人600元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6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流浪乞讨人员生活用品费
	500人*50元*60%=1.5万元

	
	
	
	餐饮费
	500人*60元*30天*15%=13.5万元

	
	
	
	护理费
	50人*200元*30天*10%=3万元

	
	
	
	医疗救治费
	50人*500元*30天*15%=11.25万元

	
	
	
	教育矫治、返乡车船费
	500人*100元*60%=3万元

	
	
	
	死亡人员殡葬费
	5人*3500元=1.75万元

	
	
	
	公告、布告费
	5人*600元=0.3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确保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救助，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0

	
	       其中：财政拨款
	2.1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bookmark: _GoBack]根据攀枝花民政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全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攀民政〔2022〕12号) 、 《2024年关于提高全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川民发〔2024〕124号文件规定，为辖区内经民政部门审定的孤儿发放每月不低于1350元的最低养育金，保障孤儿基本生活。区级承担13%。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孤儿人数
	预计10人

	
	
	质量指标
	基本生活保障金标准
	每人每月1350元

	
	
	时效指标
	逐月发放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基本生活保障金
	10人*每人每月1350元*12个月*13%=2.1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孤儿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孤儿意外伤害保险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0.14

	
	       其中：财政拨款
	0.1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攀枝花市民政局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攀枝花市卫生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建立孤儿医疗保障工作的暂行意见》（攀民政〔2013〕97号)，为辖区内孤儿购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孤儿人数
	预计10人

	
	
	质量指标
	孤儿基本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购买率
	每人每年140元

	
	
	时效指标
	按上年度保险到期时限续保
	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

	
	
	成本指标
	孤儿个人意外伤害险保险费
	10人*每人每年140元=0.14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健全孤儿保障制度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婚姻登记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攀办函[2011]104号文件要求，高度重视和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办理婚姻登记和婚姻档案查询业务，完成2026年婚姻档案扫描、录入、装订工作，预计2026年需工作经费1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工作人员
	2人

	
	
	
	服务人数
	100000人

	
	
	
	档案扫描、录入、装订
	200000页

	
	
	质量指标
	经费开支
	加强经费管理，合理开支

	
	
	
	完成任务
	圆满完成工作计划

	
	
	时效指标
	办理时间
	即时办理（符合条件的，当场予以登记）

	
	
	
	项目完成时间
	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

	
	
	成本指标
	人员经费
	2名聘用人员每月支出劳务费、保险、公积金等合计0.83万元每月*12个月=10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公益
	满足群众办事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社会公益属性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90%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精减定救资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60

	
	       其中：财政拨款
	3.6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六十年代初精减退职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标准的通知》（川民发〔2023〕95号）文件规定，对城乡享受本人原标准工资40%和定期定量救济的精减定救人员给予生活救助，使其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精减退职人数
	目前全区精减定救人员共3人（仁和镇1人、务本乡1人、同德镇1人）

	
	
	质量指标
	精减定救标准
	每人每月1000元

	
	
	时效指标
	逐月发放
	2026年1-12月按月发放

	
	
	成本指标
	精减定救资金
	3个人*每人每月1000元*12个月＝3.6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确保精减退职人员生活有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敬老院管理人员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7

	
	  其中：财政拨款
	197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做好特困人员认定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17〕18号）文件中提升服务管理能力的相关规定，供养机构应根据服务对象人数和照料护理需求，按照完全具备生活自理、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集中供养对象不低于10：1、6:1、3:1的比例配备护理人员。提高全区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保障在院特困供养人员日常生活有人照料、后事有人料理，并按要求做好敬老院管理服务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敬老院管理人员
	敬老院管理人员32人

	
	
	质量指标
	工作要求
	做好敬老院管理服务工作，确保敬老院工作正常运行

	
	
	时效指标
	完成时效
	2026年1-12月

	
	
	成本指标
	人员基本工资
	32个人*（最低工资标准每人每月2330元*1.5倍）*12个月＝135万元


	
	
	
	单位部分保险
	32个人*每人每月1600元*12个月＝61.5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政策落实成效
	确保敬老院工作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业务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